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处
关于组织开展高等教育 2024 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2024 年度全国及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充

分发挥我省教育科研服务教育决策和指导教育实践作用，以高质量教育科研促进

龙江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教育科学规划办从即日起启动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

划高等教育 2024 年度重点课题申报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课题申请人要求具有副高级（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不具

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本研究领域或研

究方向的同行专家进行书面推荐。

2.本年度课题立项重点支持按照党的二十大和 2024年度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新要求结合我省省情开展与教育决策有效

衔接的对策研究和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教育实践研究。申报

的课题应在 1-3 年内结题，服务决策类课题应在 1 年结题。

3.本年度重点课题申报设选题指南，申请人围绕选题指南自拟题目，也可以

在选题指南范围以外结合实际拟定题目，课题名称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

明，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

4.不支持单纯以出版著作、译作为目标的立项；不支持以专门解决本市地、

本单位个性问题的立项；课题研究要着眼于解决省级层面上的问题，注重研究总

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要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与转化。



5.需提供的材料：《课题立项申请审批表》纸质一式 3 份，同时提供电子稿

（纸质版、电子版、汇总表内容必须一致）；《课题盲审活页》只需提供电子稿；

加盖公章的申报信息汇总表纸质 1 份，同时提供电子稿（由上报单位汇总）。

6.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并保证没有意识形态问题、没有知识产权争

议。申报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审核把关：

（1）本年度每人只能申报 1 项重点课题；

（2）在研的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主持人和曾主动或被动撤销过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的主持人不得再申报新课题；

（3）在研的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第一、第二参加人不得作为负责人以相同

或相近的内容申报；

（4）已在其他厅局级机构或省级、国家级机构或学术组织承担在研教育类

课题的负责人不得申报。

7.课题实行限额申报（见附件 1），我校限报5项，请各学院择优提交。

8.本年度课题申报材料受理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4 日。申报材料由单位科研

管理部门统一报送，不接受个人越级申报。

二、申报程序与时限

申报人请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下班前将相关申报材料发送至科研处邮箱

645177652@qq.com 进行审核，由科研处审核无误后统一报送。

联系人：周杰

Email：645177652@qq.com

电话：18845593988

地址：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哈东校区）科研处办公室（A705）

附件：

1.2024 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申报限额（高等教育）。

2.2024 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选题指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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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盲审活页。

4．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申请审批表。

5．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机物热信息汇总表。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科研处

高教研究中心

2024 年 5 月 6 日


